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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北京市 2022年积分落户公示及落户办理工作 

2022年公示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 6006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

取得落户资格，可按相关规定办理本市常住户口。取得落户资格的

申请人办理本市常住户口时限为 2022年 7月 19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文件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 2022年积分落户公

示及落户办理有关工作的通告 京人社发〔2022〕6号】 

 

 进一步做好发放技能提升补贴工作 

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将规定的人员范围扩大到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员。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

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1年以上。明确技能提升补贴申请次数，每人每

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畅通技能提升补贴申请渠道，申

请人可通过互联网渠道（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北

京人社”微信公众号、“北京人社”APP）申请技能提升补贴。 

【文件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技能提升补贴

扩大范围等相关工作的通知  京人社就发〔2022〕24号】 

 

 集中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 

做好毕业生数据对接工作，建立 2022年实名制毕业生数据库，

为各区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开展精准帮扶提供数据支撑。市、区两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运用各种渠道，实施公共就业服



 

务。以落实《北京市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干措施》为抓手，

充分释放政策效力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实施推动就业见习提升行

动，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习补贴，该政策延续至 2022年底。 

【文件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 2022 年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的通知 京人社毕字〔2022〕93 号】 

 

 深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完善职称层级和专业设置。艺术专业人员职称设初级、中级、

高级。其中，初级职称只设助理级，高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

级。根据艺术领域特点，设置艺术表演、艺术创作、艺术管理和技

术保障等 4个专业类别。 

畅通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人才职称评价渠道。打破户籍、

身份、档案等制约，畅通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

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艺术从业人员职称

评审渠道。 

【文件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深化

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 京人社事业发〔2022〕

18号】 

 

 北京市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作 

缓缴适用于在京正常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

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2022年 8月至 10月可以缓缴费

款所属期为 2022年 7月至 2022年 9月的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参保单位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每月

按时足额缴纳。 

【文件来源：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单位缴费有关工作的通知】 

 

 调整北京市职工医保有关政策 

自 2022年 9月 1日起，在职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

入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为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 2%，用人单位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继续由统筹

基金按定额划入，具体划入标准为：不满 70周岁的按 100元/月标

准划入、70周岁（含）以上的按 110元/月标准划入。 

自 2022年 9月 1日起，个人账户资金专款专用，参保人员不可

支取。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其配

偶、父母、子女发生的符合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规定的相关费用。 

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参保人员一个年度内发生的符合本市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规定的门（急）诊医疗费用，在最高支付限额 2万

元以上的，由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 60%，上不封顶。 

自 2022年度起，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起付标准与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起付标准一致，调整为 30404元。 

【文件来源：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有关政策的通知 京医保发〔2022〕28号】 



 

 

 北京市 2022 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自 2022年 7月起，本市 2022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

确定为 31884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 5869元。 

自 2022年 7月起，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

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缴纳社会保险的个人，月缴纳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费 520.8元 。 

【文件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统一 2022年度各项

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 京人社保发〔2022〕30号】 

 

 调整北京市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

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标准 

2021年 12月 31日（含）前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人员，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调整城乡

居民养老保障待遇标准。具体标准：不满 65周岁人员，每人每月增

加 37元；年满 65周岁及以上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42元。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符合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待

遇条件的人员，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887元，福利养老

金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802元。 



 

【文件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调整 2022年城乡居

民养老保障相关待遇标准的通告 京人社发〔2022〕5号】 

 

以上政策资讯，由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整理。 关注

我们，获取更多信息： 

 


